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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公告 
中華民國 113 年 04 月 23 日 

海教註內字第 0018 號 

主旨：本校學生申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-113 學年度國內交換生注意事宜。 
說明： 

一、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(星期一)下午五點止。請將申請表送至本

校註冊課務組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在學學生(不含休學生及延修生)。 

三、適用規定：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國內交換生合作協議、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國

內交換生規範。 

四、申請及審核流程： 

 
五、各校開放申請學系及名額，請參閱臺北聯合大學系平台網站最新公告News

查詢(https://ustp.ntpu.edu.tw/info/6/method/163)。 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1.限本校日間大學部在學生申請，休學生、延修生不得申請交換。 
2.學生至多申請交換一學年，並以申請一次且一校系為限。 
3.交換生於交換期間仍應辦理原校註冊手續並繳交學雜費(含學分費)等相

關費用，且需依接待學校規定辦理入學程序。 
4.於接待學校所修讀之課程科目是否能認列本系之畢業學分，請先與所屬

學系確認。 
5.交換生於交換期間不得選修原校課程。 
6.交換生於交換期間若需辦理休退學時，應依所屬學校規定時程返校辦理，

由所屬學校知會接待學校。 
七、疑問洽詢：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李純慧組員 

聯絡電話（02）24622192 轉 1024。 


